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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國署計字第11205593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41次研商會議」

開會時間：112年12月28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601會議室

主持人：蘇組長崇哲

聯絡人及電話：幫工程司鄭鴻文02-8771-2955
出席者：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國土計畫組（

廖副組長文弘、朱簡任視察偉廷、蔡簡任正工程司玉滿、蔡科長佾蒼、國土
發展科、特域規劃科、國土管制科）

列席者：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長豐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副本：

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

二、本會議採實體會議與視訊會議併行方式進行：

(一)參加實體會議者：直轄市、縣（市）政府至少應派1人
至本署，且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另因車位有限

，請儘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參 加 視 訊 會 議 者 ：  請 先 行 於 網 站 （

https://www.webex.com/zh-tw/downloads.html ）  下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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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視訊軟體，並請於會議開始前20分鐘輸入會議 鏈
結 ：

https://cpami.webex.com/cpami/j.php?MTID=m03299da6f8
a5ee0769c8253a7abd543f， 會議號：2517 971 4233，密

碼：1121228，並請將名稱變更為「單位名稱-姓名」，

以利出席人員辨識及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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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1 次研商會議議程 

壹、緣由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 4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

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

成前開法定工作，本部除於全國國土計畫納入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條件，並研擬規劃手冊外，且於 107 年及 108

度補助所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作業，本署持續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

就相關議題提出建議處理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規劃參考。本次會議提會報告及討論事項如下： 

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參、討論事項：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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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議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進度 

說明： 

一、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4 年內，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前開法定工作，爰

應按進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二、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以利於 114 年

4 月 30 日能如期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且為因應各市

（縣）政府現階段辦理狀況，本署前於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第 37 次研商會議確認調整檢核項目，說明如

下： 

（一）未按預定期程提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者 

經檢視本次計有新北市（9 個月）及嘉義市（6

個月）等 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涉及此檢核項

目，分別說明如下： 

1. 考量新北市政府業於 112年 12月 18日召開專家學

者諮詢會議以收斂該市人民陳情事項處理議題，惟

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 

2.考量嘉義市政府於前次研商會議表示預訂於 112年

12 月 22 日召開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小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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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惟於本次會議開會通知單函發前均未召開，爰

請嘉義市政府加緊趕辦前開會議事宜。 

3.除連江縣政府已於 112 年 9 月 25 日將該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審議外，就其餘 19 個刻辦

理各該（市）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作業之市（縣）

政府，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如有窒礙難行

尚需本署提供協助之處，請不吝通知，俾能儘速將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函報本部審議。 

（二）未按預定期程函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者 

經檢視本次計有臺北市（6 個月）及金門縣（5

個月），分別說明如下： 

1.經洽臺北市政府，該府於 112 年 12 月初提報府級

會議報告該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辦理進度，預定

113年第1季召開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3次會議，

惟仍請加緊趕辦相關法定作業。 

2.考量金門縣政府業於 112年 11月 24日召開該縣國

土計畫審議第 2 次會議（大會），並刻正按該次會議

結論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等相關法定書件，爰

請該府於修正完竣後，儘速函報本部審議。 

三、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能如期於預定作業期程內完

成相關事宜，本署於每月 20 日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至雲端管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且於每月 25 日再

就未填報者進行催辦，並於次月 1 日更新各縣市辦理

進度摘要表於 Line 群組周知；如持續達 2 個月未見實

際改善情形，則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落後原

因並研擬改善措施，並請本署服務團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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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

業（草案）相關審查、研商會議及各該市（縣）國土計

畫審議會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並請依作業須知規定

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俾

本署掌握相關辦理進度及期程，以適時提供協助。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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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辦作業進度彙整表（更新於 112/11/19） 

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桃
園

市 

111.01 

111.01.17 大會(報告

案) 

111.03.04 小組 

111.04.11 大會 

112.03 111.04.19 

1.110.09.27 公告自 110.10.01 起公開展覽 90 日。 

2.111.1.17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案）。 

3.111.03.04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 

4.111.04.11 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5.111.04.19 報部審議。 

6.郵寄費用補助款：完成申請並經營建署於 111.07.21 同意備查。 

7.112.05.08 函請依繪製作業辦法修正書件後，再報部審議。 

(112.12.16 無更新) 

臺

北
市 

110.12.30 公告公開展
覽及辦理公聽會，併同
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國土功能分區
圖及劃設說明書，後續
俟本市都委會通知審

議時程。 

111.04.20 第 1 場 

112.08.10 第 2 場 

112.06（修正預定提
部審議會時程） 

- 

1.110.12.30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書圖公告公開展覽 60 日（110.12.31 至 111.02.28） 

2.111.01.25 第 1 場公聽會 

3.111.02.16 第 2 場公聽會 

4.111.02.19 第 3 場公聽會 

5.111.04.20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會議 

6.112.08.10 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 

(112.12.14 無更新) 

金
門
縣 

112.03 

112.06.02 第 1 次大會 

112.09.15 專案小組 

112.11.24 第 2 次會議 

112.06 - 

112.11.24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依決議修正書件後再報部審議。 

 

第一階段 

1.108.5.31 簽約，補助款項已完成請領。 

2.工作計畫書 108.11.1 審查通過。 

3.109.10.30 期中會議審查通過。 

4.111.1.18 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第二階段延續案 

1.109.12.31 簽約，補助款項已完成請領。 

2.疫情期間無法召開會議，期中規劃報告於 110.7.19 函發相關單位提供意見，110.8.12 函發書面審查紀錄

請承攬廠商修正，110.9.27 函發書面審查通過。 

3.110.11.10 期末報告審查，審查通過後納入第一階段期末報告書內容配合修正。 

連
江

縣 

112.06 
112.05.03 第 1 次大會 

112.07.04 第 2 次大會 
112.06 

112.09.25 檢陳書圖至
國土管理署 

1.109.03.31 期中階段成果審查通過。 

2.109.12.17 期末審查。 

3.110.03.25 期末審查通過。 

4.目前辦理進度：因地制宜功能分區討論、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相關事宜。 

5.刻正辦理公展前圖資更新相關事宜 

6.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112 年 1 月 27 日止，公開展覽 30 天 

7.112.05.03 第一次國審會 

8.112.07.04 召開第二次國審會 



6 
 

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9.112.09.25 檢陳書圖至國土管理署 

10.112.11.15 國土管理署收訖書圖，擬提部國審會審議。 

(112.12.15 無更新) 

宜

蘭
縣 

112.07 112.9.15 第 1 場 112.09 - 

1.訂於 112 年 2 月 7 日至 3 月 28 日公開展覽 50 日。 

2.112.6.3 發函請相關單位協助釐清陳述意見，刻陸續收至各單位回應意見，辦理彙整回應等作業。 

3.112.9.15 召開第 1 場縣國審會。(縣國審會第 3 次會議) 

4.112.12.7 召開縣國審會第 1 次專案小組。 

5.113.1.16 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嘉

義
市 

112.06 - 112.09 - 

「嘉義市國土策略規劃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委託服務案」 

1.109.1.9 工作計畫書備查 

2.109.12.28 期中報告書備查 

3.廠商業於 110.4.23 提送期末報告，經 110.8.19、111.11.17 及 111.12.12 三次期末報告審查修正後通過。 

4.考量 111 年公展期程，經 110.11.17 討論會議與農業主管單位達成共識，優先以都市發展角度劃設國土
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議題說明會」業於 111.3.9 下午及 111.3.10 上午召開，邀集農民領

袖及里長參加；業於 111.4.15 及 111.4.16 召開 4 場次「嘉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邀請市民參加。 

5.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於 111.1.6 完成 

6.111.7.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邊界決定會議 

7.本府 111.9.5 向營建署申請公開展覽郵寄通知費用補助，因申請附件缺漏計畫執行表，營建署於 111.9.13

退請本府補正，本府於 111.9.29 函復申請文件，營建署於 111.11.7 核撥補助款。 

8.「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及「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公開展覽 60 天(112.1.12-112.3.12) 

9.「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嘉義市願景示意圖、空間發展構想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繪製理由於刻
正依府內長官意見修正、補充中，並於 112.7.10、112.8.23、112.9.13、112.10.20、112.11.23 召開會議討
論，於 112.12.12 向首長報告，訂於 112.12.18 賡續討論修正方向。 

10.訂於 113.1.30 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到府服務。 

 

「嘉義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行政作業及民眾宣導服務案」 

1.以 108 年度、109 年度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發包辦理。 

2.110.02.01 簽約，110.04.08 工作計畫書備查。 

3.110.04.28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企劃書討論會議。 

4.110.8.26 召開第一場教育訓練。 

5.搭配農業發展地區說明會之辦理期程，併同辦理「嘉義市國土計畫宣導說明會」。 

6.111.05.11 召開第二場教育訓練。 

7.111.6.22 召開第三場教育訓練。 

8.111.12.12 召開公展說明會及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9.112.3.21 召開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10.112.6.12 召開宣導動畫懶人包討論會議。 

基

隆
112.06 112.09.07 第 1 次大會 112.09 - 

1.109.02.20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09.03.16 開始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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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市 3.110.06.01 申請撥付第一期補助款。 

4.110.08.24 期中階段成果報告審查會議(通過)。 

5.110.09.13 申請撥付第二期補助款。 

6.111.06.08 期末階段成果報告審查會議(通過)。 

7.111.07.25 獲得廠商提交法定書圖(草案)初稿。 

8.111.08.12 法定書圖(草案)進行府內預審；111.08.23 更新相關圖資 

9.111.09.29 中央到府訪談 

10.111.11.28 召開法定書、圖草案審查會議並審查通過。 

11.111.12.30 至 112.1.29 完成公開展覽。 

12.預計於 112.11.28 上午召開第 15 次工作會議 

13.112.12.5 國土管理署到府訪談 

(112.12.15 無更新) 

彰
化

縣 

112.07 112.12.18 第 4 次大會 112.09 - 

1.都計單位負責招標及納入預算作業；地政單位負責後續執行。 

2.110.07.28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3.110.08.18 工作計畫書報府備查。 

4.111.04.14 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5.1111.10.25 通知期末報告補正。 

6.112.05.31 期末報告第 2 次審查。 

7.112.06.17~112.07.18 辦理本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計 26 場)事宜。 

8.112.10.04 期末報告第 3 次審查。 

9.112.12.18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 

新
北

市 

112.03 - 112.12 - 
1.因陳情案眾多，目前仍處理中，預計 9 月工作會議討論後續國審會審議時程。 

2.112.12.18 召開諮詢會議 

臺
中
市 

112.12 112.07.05 第 3 次大會 112.12 - 

1.109.05.28 決標。 

2.規劃公司 109.07.19 檢送工作計畫書，辦理審查中。 

3.109.09.23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110.0420 檢送期中報告及相關圖資。 

4.110.05.21 召開期中審查會議，逢疫情警戒改徵詢紙本意見，回復各委員意見確認中。 

5.110.07.26 提交修正期中報告，辦理審查作業。 

6.110.08.19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 

7.110.09.15 函文申請第 2 期補助款。 

8.111.02 修正法定作業時程。 

9.111.3.17 繳交期末報告。 

10.111.4.26 期末審查會議。 

11.期末審查通過，更新圖資及公展及公聽會前置作業。 

12.111.12.5 起公展 30 日至 112.1.3、111.12.7-112.1.4 辦理 30 場次公聽會。 

13.112.7.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報告案) 

14.112.11.20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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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5.112.12.05 召開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 

臺

南
市 

112.06 
112.10.02 第 4 次會議

(大會) 
112.12 - 

1.109.11.24 已辦竣撥付第 1 期款項（300 萬元）。 

2.110.01.1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3.110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 

4.111 年 2 月 21 日修正期中報告書同意通過。 

5.111 年 3 月 22 日規畫公司提交期末報告書。 

6.111 年 5 月 5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7.111 年 6 月 10 日召開期末報告書審議會。 

8.111 年 6 月 21 日召開劃設作業會議。 

9.111 年 8 月 25 日檢送修正後期末報告書予委員提供意見。 

10.111 年 9 月 14 日檢送修正後期末報告書委員（機關）意見予規劃公司。 

11.111 年 11 月 3 日二次修正期末報告書同意通過。 

12.111 年 12 月 15 日～112 年 2 月 13 日辦理公開展覽；111 年 12 月 16 日～112 年 2 月 13 日辦理 31 場公
聽會。 

13.112 年 2 月 13 日公展及公聽會已辦理完畢，刻正整理陳述意見書及辦理劃設成果檢討會議。 

14.預計 112 年 7 月下旬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5.修正為 112 年 8 月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6.預計 112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一次大會)。 

17.112 年 10 月 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會議(大會)。 

18.預計 112 年 11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9.112 年 11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12 年 12 月 4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112 年 12 月 15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2.預計 112 年 12 月 20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23.預計 112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高
雄

市 

112.04 

112.09.05 第 3 次大會 

112.10.04 第 1 次小組 

112.10.25 第 2 次小組 

112.11.03 第 3 次小組 

112.11.24 第 4 次小組 

112.11.27 第 5 次小組 

112.12 - 

第一階段（含配合款共 600 萬） 

1.期中報告書於 109 年 8 月 24 日同意備查，並已撥付第二期款 120 萬元，合計撥付廠商共 180 萬元。 

2.配合法規修正，已辦竣契約變更作業，延長履約期限至 114 年 5 月 30 日。 

3.規劃公司預計 110 年 10 月 29 日提送期末報告。 

4.110 年 12 月 1 日召開工作會議（進行期末報告書討論及初審）。 

5.11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目前依決議事項修正中。 

6.111 年 5 月：期末報告書同意備查。 

7.111 年 12 月 26 日～112 年 2 月 18 日辦理公開展覽；111 年 12 月 27 日～112 年 2 月 17 日辦理 23 場公
聽會。 

8.112 年 6 月 26 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提送市國審會相關事宜。（預計 112 年 7～8 月提送本市國審會審

議） 

9.112 年 8 月提送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10.112.09.05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1 次國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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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112.10.04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2.112.10.25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13.112.11.06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14.112.11.15 召開本市原住民地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議題協調溝通會議。 

15.112.11.24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4 次專案小組會議。 

16.112.11.27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5 次專案小組會議。 

17.112.12.22 召開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 

第二階段（擴充契約部分；含配合款共 320 萬） 

1.補助款已納入 110 年度預算，採用擴充契約方式，於 110 年 8 月 24 日辦竣議價及決標；並於同月 30 日

完成簽約（擴充契約部分）。 

2.110.09.22 檢送設計初稿及相關資料。 

3.110.10.01 檢送相關資料申請補助款。 

4.研商會議：111 年 8 月 29 日。 

新
竹

縣 

112.10 

112.09.05 第 1 次會議 

112.11.03 第 1 次小組 

112.12.16 第 2 次小組 

112.12 - 

1.109.12.02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通過 

2.110.10.13 辦理期中報告原則同過。 

3.110.11.10 核定修正後期中報告書。 

4.111.6.29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期末報告原則同意通過。 

6.111.8.30 核定修正後期末報告書。 

7.111.10.26 召開第 6 次研商會議。 

8.111.11.14 召開第 3 次工作小組。 

9.111.11 完成草案繪製。 

10.111.12.1-112.1.3 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及 13 場公聽會。 

11.112.2.6 公聽會會議紀錄上網公開。 

12.112.9.5 召開第一次國審會。 

13.112.11.3 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 

14.112.12.16 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 

苗
栗

縣 

112.12 112.9.28 第 2 次會議 112.12 - 

1.111.12.20-112.1.18 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 

2.111.12.22 起辦理 18 場次公聽會，並加開 7 場次說明會。 

3.預計 112.9.28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第 1 次會議為 108.12 召開。 

4.112.12.22、25 召開第 1 次、第 2 次專案小組分組會議。 

5.113.1.4 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雲

林
縣 

112.06 

112.10.05 第一次小組 

112.11.20 第二次小組 

112.12.04 第三次小組 

112.12 - 

1.109.04.13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110.07.01 期中報告同意核定 

3.110.08.31 召開 110 年 8 月份工作會議 

4.110.11.23 召開 110 年 11 月份工作會議 

5.1110127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6.111.02.18 已繳交送修正後報告書 

7.111.03.04 至 111.03.15 辦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人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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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8.訂 111.04.11 召開 111 年 4 月份第 7 次工作會議 

9.111.04.20 輔導團到府訪談，並配合會議建議檢視修正 

10.111.06.09 召開 111 年 6 月第 8 次工作會議 

11.訂於 111.08.29 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本縣鄉村區因地制宜原則報告案) 

12.訂於 111.09.22 召開本縣可建築用地及既有合法農業是否不影響國土保安、水源涵養及避免土砂災害
研商會議 

13.訂於 111.09.22 召開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國 1、海 1-1)界線決定方式研商會議 

14.111.11.4 召開規劃草案書圖審查會議，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15.111.12.23111/12/15~112/1/15 辦理本縣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事宜 

16.刻正整理民眾陳述意見案。 

17.郵寄費用補助款：完成申請並經營建署於 112.04.06 同意備查 

18.112 年 4 月 13 日召開 112 年 4 月工作會議討論公展期間人陳案件 

19.112.10.05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訂於 112.11.20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訂於 112.12.4 召開本縣國土審議會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1.112.12.14 召開輔導團到府訪談，並配合會議建議檢視修正。 

嘉
義

縣 

112.09 112.12.04 第 3 次會議 112.12 - 

1.於 111 年 1 月 12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期末報告書本府 111 年 3 月 7 日函同意核

備。 

2.規劃廠商於 111.8.19.檢送公展法定書圖草案至府，111.9.23 日召開第 16 次工作會議討論查核修正意見。 

3.於 111.9.16.辦理從業人員及國土計畫諮詢窗口人員教育訓練。 

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圖與各劃設參考指標套繪圖冊於 111.9.19 函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 

5.營建署 111 年 10 月 18 日到府訪談服務。 

6.國土功能分區草案本府公告自 111 年 12 月 19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111/12/27~112/1/7 舉辦 6 場次本縣

鄉鎮市公聽會，112/3/13~112/3/20 加開 3 場次本縣鄉鎮市說明會，112/3/31 舉辦 1 場次本縣鄉鎮市首長
代表說明座談會。 

7.112.3.21.召開第 19 次工作會議。 

8.112/4/11 營建署徐燕興副署長拜會劉培東副縣長。 

9.112.6.2 召開第 20 次工作會議。另國審會時程的填報，須經過 112 年 7 月第 21 次工作會議，確認過審
議資料之後，才能有更確切的時程填報。 

10.112.8.4 召開第 21 次工作會議。 

11.112.12.4 召開「嘉義縣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第三次大會」。 

12.預計於 113.1.19 召開國土署到府服務會議。 

南
投
縣 

112.06 

112.10.2 第 1 場大會 

112.11.7 第 1 次小組 

112.11.8 第 2 次小組 

112.11.16 第 3 次小組 

112.11.21 第 4 次小組 

112.12 - 

1.工作計畫書於 110.7.6 審查通過。 

2.110.10.15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110.11.30 召開工作會議。 

4.110.12.15 召開工作會議。 

5.已完成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作業地方說明會(共 4 場)。 

6.111.03.31 召開工作會議。(上午、下午各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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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7.輔導團 111 年 4 月 25 日到府訪談。 

8.111.5.9 召開工作會議。 

9.111.06.14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10.1110805 召開工作會議。 

11.1110929 召開工作會議。 

(111/12/1 起辦理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公展 30 日，12/19~12/29 舉辦本縣 13 鄉鎮公聽會。) 

(為因應民眾陳情及消彌民眾對國土計畫之疑慮，本府派員至各鄉鎮就近受理民眾疑義諮詢，至今已辦畢
22 場。) 

12.1120526 召開工作會議。 

13.1120627 召開工作會議。 

14.1120726 召開工作會議。 

15.1120829 預計召開工作會議。 

16.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預計於 112 年 10 月 2 日舉行。 

17.已於 112 年 11 月 7、8、16、21 日召開 4 場專案小組會議，並訂於 113 年 1 月 3 日召開第 5 場專案小
組會議、113 年 1 月 18 日召開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8 次會議。 

屏

東
縣 

112.08 

112.06.20 第 4 次小組 

112.07.21 第 5 次小組 

112.08.18 第 6 次小組 

112.10.16 第 4 次會議 

112.12 - 

1.109.02.27 完成工作計畫書審查目前在期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2.109.12.02 完成期中報告審查修正後通過，刻正進行期末報告階段，預計 110.07.31 提交期末報告審查。 

3.110.07.22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4.期末報告書已於 110.07.30 提送到府，為辦理期末報告書審查及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了解初步劃設
成果於 1100924 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並訂於 1101014 進行期末報告書審查。 

5.期末報告因故改於 1101020 辦理審查，審查結果請規劃單位依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期末報告後，授
權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刻正函請規劃單位辦理中。 

6.1101227 邀集府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鄉鎮市公所及各地政事務所召開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

用地劃設初步成果說明會及座談會，宣導各功能分區劃設之情形。 

7.1110304 配合部裡輔導團來訪召開本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工作會議，除就對部裡檢視意見回應外，因應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仍在研議尚未公告實行，故將後續公展公聽會期程延

至 111 年 12 至 112 年 2 月間辦理；另於 111 年 5 月至 8 月間就各功能分區繪製成果辦理工作會議檢
核，以上檢核成果將於本縣國審會確認後，辦理公告公展。 

8.1110408 邀集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教育訓練並請地所就初步劃

設成果作檢核並回報。 

9.1110923 召開工作小組會議確認公展劃設說明書及公告書圖文件完備無誤。 

10.1111006 召開本縣第三次國審會報告功能分區劃設草案、公展公聽會事宜，一併報告公展公聽會完專

案小組、國審會召開期程及報部審查程序。 

11.1111011 營建署輔導團到府服務暨工作小組會議。 

12.本縣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公開展覽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草案並於 112 年 1 月及 2 月間舉辦共計十

一場公聽會。 

13.刻正將人陳意見分類整理擬定辦理及回復意見，預備於 112 年 3 月 29 日就原鄉地區人陳意見與本府
原住民處招開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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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4.於 112 年 6 月 20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原則」、
並預計於 112 年 7 月 21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原住民族聚落功能分區
劃設成果」、預計於 112 年 8 月 18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人民陳情意

見處理情形」 

15.預訂於 112 年 10 月 16 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四次會議，同年 11 月 7 日召開第 7 次專案小組
會議處理人民陳情案。 

16.112 年 11 月 14 及 17 日辦理國審會人陳案會前說明。 

17.於 112 年 12 月 21 辦理國土署到府訪談。 

18.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召開本縣國審會第七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人民陳情案。 

新

竹
市 

112.10 
112.08.16 第 1 次大會 

112.10.17 第 1 次小組 
112.12 - 

1.109.3.6 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原則通過。 

2.110.1.29 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 

3.111.1.13 期末報告書審查修正後通過。 

4.111.5.9 召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 

5.111.6.30 法定書、圖草案審查修正後通過。 

6.111.9.7 召開有無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會議。 

7.111.12.23 至 112.1.31 辦理公開展覽 40 日。 

8.112.3.8 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公展階段人陳案件。 

9.112.8.16 召開本市國土審議會第 3 次會議(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審議)。 

10.預計 112.10 安排召開本市國土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11.預計 113.1.11 國土功能分區輔導團到府服務會議。 

澎
湖

縣 

112.10 
112.07.17 第 1 及第 2

次小組 
112.12 - 

1.109.8.17 工作計畫書同意備查 

2.廠商於 109.10.16 提交期初報告書。 

3.110.1.15 期初審查通過。 

4.110.4.12 期初報告書同意備查。 

5.期中編製階段因應內政部營建署預計 8 月辦理平均高潮線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6 月 25 日同意廠商
停止期中編製階段之工期計算，然平均高潮線尚未修正公告，本府於 110 年 11 月 4 日發文通知廠商辦

理復工。 

6.110.10.28 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釐清城 1 圖資劃設疑義。 

7.111.1.5-7 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逐案討論城 2-1 及農 4 鄉村區單元劃設。 

8.廠商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提交期中報告書，111 年 1 月 13 日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9.期中報告審查待修正後原則通過，於 111 年 2 月 11 日函送會議記錄並請廠商依會議意見於文到 1 個月
內繳交修正資料。 

10.廠商於 111 年 3 月 11 提供修正後期中工作報告書，於 111 年 4 月 8 日同意備查。 

11.廠商於 111 年 7 月 7 日繳交期末報告書，於 8 月 18 日召開期末審查會，於 111 年 11 月 10 日同意修正
報告書備查。 

12.112 年 7 月 17 日召開國審會第一次、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13.預訂 112 年 12 月 28 日召開國審會第三次、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 

花 112.06 112.8.24 第 3 次會議 112.12 - 1.109.02.24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13 
 

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蓮
縣 

2.109.03.13 工作計畫書審查通過。 

3.109.05.26 已辦竣第一次契約變更。 

4.110.08.24 廠商函送期中報告書到府。 

5.110.09.13 召開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 

6.110.10.13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7.110.12.22~23 舉辦地方說明會。 

8.111.01.06 召開第 8 次工作小組會議。 

9.111.03.17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10.111.06.02 奉裁示依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本縣國土計畫內容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廠商於

111.06.27 檢送期末報告(修正版)及法定書圖(草案)。 

11.111.07.13 召開第 9 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議題：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土地之處理方式、農業發展
地區第五類)。 

12.112.03.01~112.03.31 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 

13.112.03.07~10、14~16 至各鄉鎮市舉辦公聽會(共計 13 場次)。 

14.112.03.28 函報公開展覽及公聽會通知書郵寄費用之執行成果報告及計畫執行表各 1 份，並經貴署

112.04.27 同意備查。 

15.112.06.09 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會簽府內相關單位中。 

16.預計 112 年 8 月中旬召開縣國審會議。 

17.通知 112 年 8 月 24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 

18.通知 112 年 10 月 4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1 次專小組會議) 

19.通知 112 年 10 月 5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2 次專小組會議) 

20.預計 112 年 10 月 16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3 次專小組會議) 

21.預計 112 年 10 月 17 日召開花蓮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 次會議第 4 次專小組會議) 

22.因小犬颱風影響，原 10 月 4 日及 5 日第 1 次及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延期至 10 月 19 日及 20 日召開。 

23.本府 112.10.4 函，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請領委員出(列)席補助款，已核撥完竣。 

24.本府訂於 12/4 召開第 4 次審議會。 

25.本府因本縣議會議程關係，原訂 112 年 12 月 4 日之第 4 次審議會延期至 112 年 12 月 26 日。 

26.暫無最新進度，俟 112 年 12 月 26 日召開第 4 次審議會。 

臺
東

縣 

112.06 112.09.25 國土審議會 112.12 - 

1.9 月底決標。 

2.工作計畫書審查 109.11.26 審查通過。 

3.目前正進行期中報告書編製階段。 

4.110.06.10 召開 6 月份工作會議。 

5.110.07.14 召開 7 月份工作會議。 

6.期末階段預計提前至 111 年 3 月開始辦理。 

7.110.08.09 召開 8 月份工作會議。 

8.110.09.08 召開 9 月份工作會議。 

9.110.10.06 召開 10 月份工作會議。 

10.110.11.10 召開 11 月份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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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法定作業階段 

備註（依工作進度補充說明） 縣/市級審議會 函報本部審議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11.110.12.1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 

12.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次） 

13.111.01.26 召開邊界疑義研商會議（第二次） 

14.111.02.16 召開 2 月份工作會議。 

15.111.04.14 召開農農業發展地區與國土三階規劃廠商研商會議，討論農業發展地區與三階劃設成果疑義
問題。 

16.111.05.105 月份工作會議修正鄉村地區單元範圍 

17.111.06.136 月份工作會議 

18.111.07.15 期末會議審查通過 

19.111.08.15 召開志航基地、台糖等特專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研商會議 

20.111.09.15 召開 9 月工作會議 

21.111.10.12 召開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22.112.03.09-112.04.10 公開展覽 

23.112.08.15 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暫定於 112 年 9 月 25 日前舉行。 

24.112.09.25 召開國土審議會 

112.12.25 國土署輔導團到府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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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 

子議題一：110 年度核定補助案件 

說明： 

一、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

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3 年內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4 年內劃設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爰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圖依法應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全

數一併公告。 

二、本部前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核定補助 11 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

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經費，為使各直轄市、縣

（市）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能如期將農 4 劃設草案交付

予府內第三階段單位彙整，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詳表 2）按下列規劃期程積極趕辦相關作業： 

（一）尚未完成招標作業者 

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招標作業。 

（二）未符規劃辦理期程者 

1.履約管理： 

(1)期中審查進度：11 直轄市、縣（市）政府皆已

完成期中審查。 

(2)期末審查進度：屏東縣預計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繳交期末報告書，臺東縣預計 112年 12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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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繳交期末報告書，請該 2 縣府儘速完成期末

審查，其餘 9直轄市、縣（市）政府皆已完成期

末審查。 

2.規劃作業： 

(1)部落調查進度：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

完成。 

(2)部落溝通進度：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

完成。 

(3)農 4 成果交付進度落後達 1 個月：臺東縣預計

112年 12月 30日交付農 4成果（落後 6個月），

請臺東縣政府加速辦理並如期交付成果予國土

計畫單位。 

（三）已達補助經費請款條件，但尚未請領者 

1.第 1 期：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請領第

1 期款。 

2.第 2 期：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已完成請領第

2 期款。 

三、本署後續將依各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

將請實際完成期程落後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依作業須知

規定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考表單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四、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

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工作、

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

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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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本署為圖資檢核及政策研析需要，前以 112 年 12 月

4日國署計字第 1120546981號函請 11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供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住民族聚落）劃設

成果圖資，並應依本署所訂屬性資料格式製作，截至

112 年 12 月 18 日僅桃園市、臺中市、苗栗縣、嘉義

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6 直轄市、縣（市）政府，請

新竹縣、南投縣、高雄市、屏東縣及宜蘭縣等 5 直轄

市、縣（市）政府儘速依前開函規定格式提供圖資。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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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進度彙整表（更新於 112/12/18） 

表3 縣

市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 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 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 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 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

單位協調確認 

新北市 
111 

10.15 

111 

10.14 

111 

12.31 

112 

3.9 

112 

5.30 

112.9.

11 

111 

10.30 

111 

10.30 

111 

11.30 

111 

11.15 

111 

11.30 

111 

11.23 

112 

1.30 

111 

12.29 

112 

2.28 

112.1.1

8 

112 

6.30 

按國土

功能分

區劃

設，本

市烏來

區無涉

農 4 成

果 

是，本案執行

期間為 111.6-

112.6，並和三

階廠商確認最

終農四劃設成

果於 112 年 6

月完成。 

本案「新北市烏來區烏來部落

及德拉楠部落原住民保留地

之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

通及都市計畫農業土地使用

規劃案」總結成果報告書檢送

委員，俾利於 112 年 11 月 24

日 前 提 供 審 查 修 正 意 見

（112/11/15 公文文號新北烏

產字第 1123098365 號函）。 

嘉義縣 
111 

11.2 

111 

11.1 

112 

3.30 
112.9.6 

112 

8.25 

112.1

0.31 

111 

11.2 

112 

4.17 

111 

10.21 

111. 

0.12 

111 

10.23 

111. 

0.23 

112 

3.17 

111 

11.18 

112 

3.17 

112 

2.18 

112 

6 
112.7.3 

是，依據本府

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及使用地

劃設案第 11 次

工作會議紀錄

決 議 事 項 辦

理，配合於 112

年年中提供成

果 

原定於 112 年 10 月 5 日召開

期末審查會議，因颱風延期至

112 年 10 月 16 日辦理。 

臺中市 
111.12.

31 

111.12.

7 

112.6.3

0 

112.06.

12 

112.12.

31 

112.1

2.13 
111.11 

111.11.

30 
111.11 

111.11.

30 
111.11 

111.10.

25 

112.3.3

1 

112.3.3

1 
112.4 112.4.6 112.6 

112 

6.30 

是，已和本府

地政局三階廠

商確認，最終

農四劃設成果

於 112 年 6 月

前繳交即可。 

112.12.13 辦理期末報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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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縣

市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 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 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 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 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

單位協調確認 

宜蘭縣 
111 

8.31 

111 

9.20 

111 

12.20 

112 

2.18 

112 

4.10 

112.7.

14 

112 

6.30 
112.5 

111 

9.30 

111 

9.30 

111 

10.31 

112 

1.3 

111 

11.30 

111 

10.31 

111 

12.31 

112 

4.22 

112. 

2.28 
112.8.1 

本案執行期間

為 111.6-112.6，

預計年底前完

成農 4 成果。並

已和本縣建設

處三階廠商確

認最終農四劃

設成果於 112

年 6 月完成。 

本所業於 112.09.08 府民原字

第 1120004705 號函（完成部

落調查資料）至貴署。 

苗栗縣 
111 

6.28 

111 

6.28 

111 

11.28 

112 

1.9 

112 

4 

112.6.

7 

112 

6.1 
112.6.6 

111 

6.30 

111 

6.1 

111 

7.26 

111 

7.26 

111 

12.1 

111 

12.1 

112 

1.31 

111 

10.4 
112.7 112.9.1 

已確認 

為配合本縣三

階廠商辦理成

果報告作業，

本縣原住民地

區城三、農四

草 圖 業 於

111.7.6 提供本

府工商發展處

運用於本縣國

土計畫內。 

有關成果圖預

計於 112.6.1 前

完成，並交付

本府工商發展

處。 

本案成果報告書業於 112.9.1

報請貴署備查，併同交付予本

府三階單位。 

南投縣 
111.9.3

0 
112.2.1 

112.2.2

8 

112.5.3

0 

112.6.3

0 

112.1

0.03 

111 

12.31 

111 

12.30 

111. 

09.16 

111 

.9.20 

111. 

11.15 

111 

10.28 

111 

11.30 

111 

12.20 

112 

1.31 

112 

3.25 

112 

4.30 

112.4.2

8 

是，已和本府

地政處三階廠

期末報告業於 112 年 10 月 3

日通過審查，另 11 月 16 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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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縣

市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 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 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 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 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

單位協調確認 

商確認，最終

農四劃設成果

於 112 年 6 月

前繳交即可。 

進行縣府地政處主辦專案審

查及簡報會報。 

屏東縣 
111 

6.10 

111 

6.16 

112 

3.27 

112.6.2

1 

112 

12.26 

 111 

11.30 

112.5.3

1 

111 

10.15 

111 

10.6 

111 

11.15 

111 

11.3 

112.1.3

0 

112.6.1

4 

112.2.2

8 

112.5.2

8 

112.5.3

1 

112.5.2

8 

是，已和本府

地政處三階廠

商確認，最終

農四劃設成果

於 112 年 5 月

底 前 繳 交 即

可。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預計

112.12.21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

及分類劃設作業」到府訪談。 

2. 期 末 報 告 書 預 計 於

112.12.26 送府審查。 

新竹縣 

本府標

案無期

初報告 

本府標

案無期

初報告 

111 

12.1 

112 

2.18 

112 

4.30 

112.7.

21 

111 

12.1 

111 

12.1 

111 

2.1 

111 

.12.1 

111 

12.1 

112 

2.6 

112 

4.30 

112.02.

18 

112.4.3

0 

112.6.1

0 

112.5.3

0 

112.6.1

7 

本府業於 111

年 7 月 11 日召

開工作會議，

考量原民劃設

成果審議排程

較晚，經三階

單位建議於 6

月前完成原民

農 4 成果圖，惟

農 4 成果將影

響農 3 成果，經

農業單位提醒

應盡早交付 

廠商業於112.6.21提送期末報

告，本府於 112.7.21 辦理期末

審議會並請廠商依審查意見

修正中，廠商業於112.08.31前

完成修正，惟營建署 112.08.14

營署綜字第 1121192316 號函

重申應依通案原則劃設，爰於

會本府各單位後退請廠商補

正。 

花蓮縣 
111 

6.30 

111 

6.30 

112 

3.31 

112.04.

25 

112 

9.30 

112.7.

18 

111 

11.30 

112 

3.3 

111 

11.30 

111 

11.30 

112 

1.31 

112 

1.16 

112 

2.28 

112.3.1

0 

112 

5.31 
112.5.1 

112 

6.30 
112.7.31 

本案於招標階

段皆配合第三

階單位（本府

於 112 年 7 月 31 日交付農 4

成果予三階劃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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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縣

市 

履約管理 規劃作業 

目前辦理情形 
期初報告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完成部落調查 

交付調查成果 

完成第 1 版 

農 4 草圖 

完成第 1 輪部

落溝通 

完成修正第 2

版農 4 草圖 

完成第 2 輪部

落溝通 
交付農 4 成果予府內三階單位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預定 實際 
是否已和三階

單位協調確認 

地政處）指定

之提送農 4 成

果期程辦理。 

臺東縣 
112 

1.28 

112 

3.1 

112 

7.27 
112.7.3 

112 

12.24 

 111 

12.31 

112 

2.16 

111 

12.31 

112 

2.16 

111 

12.31 

112.4.2

7 

112.4.3

0 
112.8.1 

112.5.3

1 

112.11.

4 

112.6.3

0 

預計

112.12.

30 完

成 

是，已和本府

地政處三階廠

商確認，最終

農四劃設成果

於 112 年 6 月

繳交即可。 

預計 112 年 12 月 25 日繳交期

末報告書。 

高雄市 
112 

1.13 

112.4.1

9 

本府標

案無期

中報告 

本府標

案無期

中報告 

112 

5.31 

112.6.

21 

111 

12.31 

112 

1.13 

111 

12.31 

112 

1.13 

112 

1.13 

112 

1.9 

112 

3.14 

112.3.3

1 

112 

4.14 

112.3.1

9 

112 

5.30 

112.10.0

3 

是，已和本府

地政處三階廠

商確認，最終

農四劃設成果

於 112 年 5 月

繳交即可。 

本會於 112 年 10 月 3 日高市

原民經字第11231225400號函

檢送農四劃設成果等資料予

本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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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議題二：112 年度核定補助案件 

說明： 

一、為使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符合部落實際需求，本部已於

110 年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辦

理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作業。 

二、考量後續國土功能分區法定作業階段，仍應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協助辦理農業發展

地區第 4 類草案國土功能分區圖說修正作業；且為利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成果後續得應用於國土計畫輔導原

鄉居住用地合法，本部前於 112 年 9 月 18 日核定補助

12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112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

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經

費，為掌握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進度，依作業須

知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月至本署建置雲端管

考表單填報辦理情形，目前 12 直轄市、縣（市）政

府辦理進度說明如下： 

（一）已完成評選者：苗栗縣、嘉義縣、宜蘭縣。 

（二）已完成開標者：臺中市。  

（三）刻正辦理採購案件上網者：屏東縣。  

（四）尚在研擬簽辦招標文件者：桃園市、臺東市。 

（五）尚未辦理者：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高雄市、花

蓮縣。 

三、請尚在研擬簽辦招標文件（桃園市、臺東市）及尚未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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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北市、新竹縣、南投縣、高雄市、花蓮縣）等 7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招標作業。 

四、本署後續將依各機關所填列之預定進度進行追蹤，並

將請「實際完成期程」落後「預定完成期程」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說明進度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請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持續積極辦理相關作業，並請依作

業 須 知 規 定 按 月 至 本 署 建 置 雲 端 管 考 表 單

（https://reurl.cc/GKANVp）詳實填報辦理情形。 

五、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

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相關工作、

審查及研商會議時，應一併通知本署，俾本署掌握相

關進度及期程，並適時提供協助。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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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手冊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以下

簡稱繪製作業辦法）第 7 條、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分別於將各該市（縣）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報請本部核定、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公告前及公告後等 3 個時間點，將國土功能

分區圖等相關法定書件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

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二）又倘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4條

規定，檢視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土地清冊（圖）

及繪製說明書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顯然錯誤者，於

查明其錯誤原因屬實後，辦理之更正作業亦須比照

前開繪製作業辦法規定，將相關法定書件電子檔上

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三）次依本署前於 112 年 11 月 30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

規劃議題研商會議第 40 次研商會議結論略以：「另

本署刻研訂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之

上傳作業手冊，明定依繪製作業辦法規定各階段應

上傳之法定書件格式及資料標準等，後續將俟確認

後，儘速提至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說明。」是以，經本署及城鄉發

展分署研議後，將前開手冊內容提至本次會議討論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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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處理方式 

（一）為利直轄市、縣（市）政府能了解及掌握後續依繪製

作業辦法規定各階段應上傳之法定書件項目及其資

料格式與欄位填寫方式，且使前開上傳項目內容具

一致性，本署及城鄉發展分署研擬「國土功能分區

提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手冊」（如附件），明定後續

依法應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之資料項目及其格式，透過系統模組化方式，降低

人工檢核時間成本，提升業務單位作業效率，並能

使法定書件妥予保存，以提供未來相關單位及民眾

查詢及檢索使用。 

（二）又考量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載明事項係以直轄市、

縣（市）政府最終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

訊系統」之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註記內容為主，故

前開作業手冊亦一併律定土地清冊(圖)應註記內容。 

（三）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雛型業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建置完竣，並預計於 113 年 3 月

前辦理該系統教育訓練，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協助提供參訓人員名單 1 至 2 名，包含所屬縣市

政府、單位、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俾利本署

設定系統上傳權限，且前開人員需有「國土規劃入

口網」帳號，如未有帳號請事先申請。 

擬辦： 

一、就前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手冊，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表示意見，並請配合依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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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內容調整各該市（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等相

關法定書件後，依《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繪製作業

辦法》第 7 條、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之各項時間點

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二、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於會後 1 週內提供參訓

人員名單 1至 2 名，包含所屬縣市政府、單位、姓名、

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俾利本署設定系統上傳權限，

且前開人員需有「國土規劃入口網」帳號，如未有帳號

請事先申請。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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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作業手冊編修目的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作業手冊」（以下簡稱本

手冊）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編訂，提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在國土計畫各階段依規定上傳書件電子檔至國土功能分區

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之作業依據。 

二.、 使用對象 

本手冊使用對象為具國土計畫相關背景，實際執行國土計畫作

業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接受委託規劃之業務單位皆可參考閱

讀。本手冊詳盡說明國土計畫各階段上傳書件電子檔至國土功能分

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之步驟，以及上傳書件電子檔之項目、格式及

欄位規定，冀希透過手冊引導，使上傳人員順利完成作業。 

三.、 範疇界定 

1. 計畫位階 

國土計畫分為全國國土計畫（第 1 階段）、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第 2 階段）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第 3 階段），第 1 階段產出

全國國土計畫書；第 2 階段產出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書及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第 3 階段產出各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說明書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等法定書件。 

2.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以下簡稱繪製作

業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報請中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定國土功能分區圖時，應檢具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等法定書件；同條第 4 項規定，前項所列書

件電子檔應併同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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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又繪製作業辦法第 10 條、

第 12 條亦規定核定後公告前、公告後應分別上傳相關法定書件電子

檔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以利審議、書件保存、查詢、

檢索使用。 

四.、 參考資料 

本手冊參照之相關法律或規範版本如下： 

1. 國土計畫法，109 年 4 月 21 日修正發布。 

2.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111 年 11 月 2 日發布。 

3.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112 年 9 月版。 

4. 國土功能分區暨使用地資料標準，111 年 9 月 22 日發布。 

五.、 相關法令 

有關書件電子檔上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相關規定

如下表。 

表 1-1 書件電子檔上傳相關法令規定 

條號 條文 

法規 國土計畫法 

十二 

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

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

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

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十五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

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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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條文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準用第十一條至第

十三條規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

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

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

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十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

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檢討變

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規 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辦理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國土功能

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提請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且應一併檢具繪製說明書及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審議

通過後，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時，應檢具下

列書件一式三份： 

一、國土功能分區圖。 

二、繪製說明書。 

三、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格式如附件四）。 

四、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 

五、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查核表（格式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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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條文 

前項所列書件電子檔應併同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之電

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第一項審議之進度、結果、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

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平臺公開。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前條第一項規定核定函之日後至依前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公告前，應將前條第二項規定書件併同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

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

地資訊系統，並於公告之日起，供民眾查詢。 

十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就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

土地清冊（圖）製作過程製作工作報告，且應妥善永久保存，並將電子檔上

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工作報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辦理程序、經過及情形。 

二、歷次研商會議、會勘、公開展覽、公聽會、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會議紀

錄及意見處理情形。 

三、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 

四、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界線決定。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應載明之事項。 

十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調整作業時，

應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並依第三條至第五條規

定辦理。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範圍依下列規定繪製，不適用第三條第二項第

三款第三目規定： 

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框線應以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之顏色為外

框線，以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之顏色為內框線，邊框為零點二公分至零

點五公分寬。但面積過小者，其外框線得不受邊框寬度之限制。 

二、每隔一公分至二公分以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之顏色加劃零點二公分

至零點三公分寬斜線。 

第一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製作及繪製說明書研擬

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六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各

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辦理國土功能

分區圖繪製作業，並得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 



 

 

 

1-5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作業手冊  壹、前言  

條號 條文 

十四 

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繪製說明書有誤寫、誤算或其他

顯然錯誤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明其錯誤原因屬實，應更正

之。 

前項錯誤屬國土功能分區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三條及第

五條規定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研擬繪製說明書，並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依第九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錯誤屬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第

四條規定製作土地清冊，必要時，並得製作使用地圖，且依第五條規定研擬

繪製說明書後，依第九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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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書件電子檔製作共通規範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之書件電子檔製作，包括一般

書件、向量圖資之檔案格式、坐標系統等，應遵照下列規定。 

一.、 一般書件規定 

1. pdf 檔案 

(1) 法定計畫書類型書件（計畫書、說明書、報告等）及法定圖冊類

型書件（索引圖、圖冊、分冊、附圖等）以 pdf 為格式。 

(2) pdf 包含封面、封底及空白頁等必要頁面，並以 A4 規格為基本

尺寸，若非屬 A4 規格原件，得以相對應之適當規格辦理。 

(3) 法定計畫書類型書件 pdf 需建置書籤，依書件目錄、圖目錄、表

目錄與附件等內容，逐一新增書籤、設定書籤層級並建立目的頁

關連。 

2. ods 檔案 

(1) 法定表格類型書件（土地清冊、人陳案件等）以 ods 為格式。

（註：係依行政院深化與普及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共同推

動 odf 格式） 

(2) 各類 ods 欄位（表頭，即第一列）需與 4.2 節規定之欄位名稱完

全相符。 

二.、 向量圖資規定 

1. 向量圖資之檔案格式為 SHP (Shape files)，至少由.shp、.shx、.dbf

組成，並應納入.prj、.cpg 兩檔案，上傳前請將 5 檔案壓縮成 zip 檔

再上傳： 

(1) .shp：圖形檔 

(2) .shx：圖形索引檔 

(3) .dbf：屬性檔 

(4) .prj ：坐標系統定義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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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pg：字元編碼定義檔 

2. SHP 字元編碼為 UTF-8。 

3. SHP 屬性欄位名稱及圖形類型（點、線、面）依本手冊第陸章規定。 

4. 上傳圖資應區分為陸域及海域，並應分別交付 SHP 檔案。 

5. 陸域坐標系統規定：臺灣本島使用 TWD97/121(EPSG:3826)；澎湖、

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使用 TWD97/119(EPSG:3825) 

6. 海域坐標系統規定：一律使用 WGS84 經緯度(EPSG: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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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 

本章之適用作業及法令依據為： 

 

 第 1 次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至第 12 條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等相關法定作業。 

 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更或通盤檢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檢討變

更或通盤檢討等相關法定作業。 

 

兩者之差異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於依據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至

第 12 條規定辦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完成公告後，於下次辦理通盤檢討或檢討變更時，應依繪製

作業辦法第 13 條規定，就檢討變更範圍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框線及斜線；又繪製作業辦法第 4 條附件三亦明定檢討變更之土

地清冊（圖）欄位註記內容，包含「檢討變更前」及「檢討變更後」

之欄位填寫方式。 

 

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之書件電子檔上傳

作業程序流程圖，如圖 3-1 所示。 

 

◼ 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至

第 5 條規定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製作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研

擬繪製說明書後，應依下列規定上傳相關法定書件電子檔至國土功

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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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上傳流程圖 

 報部核定時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

說明書、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

查核表等法定書件之電子檔，併同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國土

功能分區界線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核定後公告前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0 條規定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土地

清冊（圖）及繪製說明書併同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

處理情形、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

地資訊系統，並於公告之日起，供民眾查詢。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2 條規定應製作工作報告，並將其電子檔上

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 步驟 1(p.3-3 至 p.3-8) 

◼ 步驟 2(p.3-9 至 p.3-13) 

◼ 步驟 3(p.3-14 至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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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報部核定時上傳程序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經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國

土功能分區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於報部核定時，應將國土功能分區

圖、繪製說明書、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查核表等

法定書件之電子檔，併同使用地土地清冊（圖）及國土功能分區界線之電

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1-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3-1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報部核定時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報請中

央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核定時（報部核定

時） 

1.繪製說明書（草案）pdf 檔 

2.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 檔 

3.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 

4.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5.地籍圖向量 SHP 檔 

6.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

意見處理情形 pdf 檔 

7.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 

8.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查核表 pdf 檔 

9.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草案）SHP 檔 

10.其他附件 pdf 檔 

除 10.其他附

件 pdf 檔以外

皆為必傳 

製作報部核定時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3-1，以下逐項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繪製說明書（草案）pdf 檔* 

(1) 將繪製說明書（草案）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貳章

「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2) 如有多冊，可分別製作 pdf 檔。 

2.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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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2) 如有多冊，可分別製作 pdf 檔。 

3.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 

(1)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陸章「二、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檔」規定。 

(2) 將陸域 SHP 檔、海域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

共 10 檔案壓縮為「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SHP.zip」檔（上傳

需為 zip 檔）。 

4.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1)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三.、使

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規定。 

(2) 將使用地土地清冊ods檔（單個或多個 ods檔）壓縮為「使用地

土地清冊.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5. 地籍圖向量 SHP 檔* 

(1) 地籍圖向量 SHP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四.、地籍圖

SHP 檔」規定。 

(2) 將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壓縮為「地籍

圖.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6.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回應處理情形pdf檔*：將書

件製作為 pdf 檔，格式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7.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將書件製作為 ods檔，

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五.、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

形表 ods 檔」規定。 

8. 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查核表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9.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草案）向量 SHP 檔* 

(1)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草案）向量 SHP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

冊第陸章「六.、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 SHP 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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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壓縮為「國土功

能分區圖界線（草案）SHP.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10. 其他附件 pdf 檔 

(1) 本項為非必要上傳項目。 

(2) 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可製作為 pdf 檔；如有多個附件，可分別

製作。 

 

步驟 1-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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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圖上傳案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上傳」功能，並選擇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圖上傳案件，亦得選擇尚

未結案之案件繼續上傳。 

2.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直轄市、縣（市）*：系統會依據登入帳號帶入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 

(2) 案件全名*：填寫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3) 案件類型*：選擇「第一次繪製」、「檢討變更」、或「通盤檢討」。 

(4) 繪製機關*：填寫全名，例如「桃園市政府」。 

(5) 總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總面積，單位：公頃。 

(6) 陸域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陸域面積，單位：公頃。 

(7) 海域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海域面積，單位：公頃。 

(8) 檢討變更陸域分區面積*：填寫檢討變更陸域分區面積，單位：

公頃。「第一次繪製」，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陸域面積；「檢討變

更」、或「通盤檢討」，填寫變更後之陸域國土功能分區面積。 

(9) 檢討變更海域分區面積*：填寫檢討變更海域分區面積，單位：

公頃。「第一次繪製」，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海域面積；「檢討變

更」、或「通盤檢討」，填寫變更後之海域國土功能分區面積。 

(10) 辦理依據*：例如「桃園市國土計畫」。 

(11) 備註：填寫備註事項（選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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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 上傳「報部核定時」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報部核定時上傳」。  

3. 選擇上傳版次：此次為報部核定時上傳之第 1 版，後續版本為第 2

版。如為現行版本之更正上傳資料或檔案，請選擇現行版本進行修

改；如為後續版本，請選擇「新增版本」。 

4. 填寫上傳版本：例如「初次上傳」、「依內政部 OOO 號函重新報部

核定」等。 

5.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報部日期*：填寫報部日期。如尚未確定可先跳過，後續以「修

改」功能補填。 

(2) 報部文號*：填寫報部文號。如尚未確定可先跳過，後續以「修

改」功能補填。 

(3) 地籍圖資訊*：填寫上傳地籍圖 SHP 資訊，例如「本府地政局提

供，未經對位接合處理」、「本府地政處提供，經對位接合處理」、

「國土測繪中心已對位接合處理版」等。 

(4) 地籍圖日期*：填寫上傳地籍圖 SHP 轉出日期。 

6.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繪製說明書（草案）pdf 檔*： 

①填寫書件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及上

傳對應之 pdf 檔。 

②如為多冊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2)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 檔*： 

①填寫書件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一冊」（報部

版）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②如為多冊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3)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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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SHP.zip」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p3-

4。 

(4)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將「使用地土地清冊.zip 」檔上傳至

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3-4。 

(5) 地籍圖向量 shp 檔*：將「地籍圖.zip」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

及製作詳本手冊 p.3-4。 

(6)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回應處理情形 pdf 檔*：

填寫書件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回應處理情

形」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7)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書件全名為「人民

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將對應之 pdf 檔上傳至系統，

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3-4。 

(8) 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查核表 pdf 檔*：書件全名為「國土功能

分區繪製作業查核表」，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9)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草案）向量 shp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

圖界線（草案）SHP.zip」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

手冊 p.3-4、p.3-5。 

(10) 其他附件 pdf 檔： 

①本項非必要書件。 

②填寫書件全名：例如「附件一」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③如為多個附件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7.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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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程序 

國土功能分區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於收到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與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一併公告。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核定函之日後至辦理公告前，應將國土功

能分區圖、使用地土地清冊（圖）、繪製說明書併同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

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2-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3-2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經中央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核

定，且於直轄市、線

（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收到核定函後至

辦理公告前（核定後

公告前） 

1.繪製說明書 pdf 檔 

2.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 

3.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 

4.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5.地籍圖向量 SHP 檔 

6.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

形 pdf 檔 

7.核定函 pdf 檔  

8.公告函 pdf 檔 

9.其他附件 pdf 檔 

除 9.其他附件

pdf 檔以外項

目皆為必傳 

製作核定後公告前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3-2，以下逐項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繪製說明書 pdf 檔* 

(1) 將繪製說明書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

般書件規定」規定。 

(2) 如有多冊，可分別製作 pdf 檔。 

2. 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 

(1) 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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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有多冊，可分別製作 pdf 檔。 

3.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 

(1)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SHP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二、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檔」規定。 

(2) 將陸域 SHP 檔、海域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

共 10 檔案壓縮為「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4.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1)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三.、使

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規定。 

(2) 將使用地土地清冊ods檔（單個或多個 ods檔）壓縮為「使用地

土地清冊.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5. 地籍圖向量 SHP 檔* 

(1) 地籍圖向量 SHP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四.、地籍圖

SHP 檔」規定。 

(2) 將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壓縮為「地籍

圖.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6.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格式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7. 核定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8. 公告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9. 其他附件 pdf 檔 

(1) 本項為非必要上傳項目。 

(2) 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可製作為 pdf 檔；如有多個附件，可分別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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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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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 上傳「核定後公告前」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核定後公告前上傳」。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僅有一版，如需更

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3.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核定日期*：填寫內政部核定日期。 

(2) 核定文號*：填寫內政部核定文號。 

(3) 公告日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日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4) 公告文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文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5) 生效日期*：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清冊生效日期。生效

日起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將依據上傳之土地清冊更新

「國土功能分區資料庫」之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並登載於國

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故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務

必填寫正確之「生效日期」。 

(6) 地籍圖資訊*：上傳之地籍圖 SHP 資訊，例如「本府地政局提供，

未經對位接合處理」、「本府地政處提供，經對位接合處理」、「國

土測繪中心已對位接合處理版」。 

(7) 地籍圖日期*：上傳之地籍圖 SHP 轉出日期。 

4.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繪製說明書 pdf 檔*： 

①填寫書件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及上

傳對應之 pdf 檔。 

②如為多冊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2) 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 

①填寫書件全名：例如「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一冊」（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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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②如為多冊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3)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zip」

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3-10。 

(4)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將「使用地土地清冊.zip 」檔上傳至

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3-10。 

(5) 地籍圖向量 shp 檔*：將「地籍圖.zip」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

及製作詳本手冊 p.3-10。 

(6)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 pdf 檔*：書件全名

為「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紀錄及意見處理情形」，請上傳對應

之 pdf 檔。 

(7) 核定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核定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8) 公告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公告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9) 其他附件 pdf 檔： 

①本項非必要書件。 

②填寫書件全名：例如「附件一」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③如為多個附件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5.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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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土地

清冊（圖）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就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土地清冊

（圖）製作過程製作工作報告，且應妥善永久保存，並將電子檔上傳至國

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3-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3-3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檢討變更、通盤檢討-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次

日起 90 日內 

1.工作報告 pdf 檔  

製作核定後公告前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3-3，以下說明（「*」為

必須上傳項目）： 

1. 工作報告 pdf 檔*：將工作報告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步驟 3-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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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3 上傳「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需上傳書件 

5.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6. 按下「公告次日起90日內」。 （公告次日起90日內上傳僅有一版，

如需更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7.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工作報告 pdf 檔*：書件全名為「工作報告」，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8.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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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 

本章之適用作業及法令依據為：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等相關法定事項。 

 

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並非重新劃設或編定，而係回歸原應繪製

或製作方式，未違反國土計畫規定，且未影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權益，爰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簡化其辦理程序，免辦公開展覽、公

聽會及審議等作業，惟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結果仍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並予以公告、上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及製作工作報告。 

 

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之書件電子檔上傳作業程序流程圖，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上傳流程圖 

 

 

◼ 步驟 1(p.4-3 至 p.4-6) 

◼ 步驟 2(p.4-7 至 p.4-10) 

◼ 步驟 3(p.4-11 至 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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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及

第 5 條規定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研擬繪製說明書後，應依下列規

定上傳相關法定書件電子檔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報部核定時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7 條規定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電

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核定後公告前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0 條規定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

併同內政部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

地資訊系統，並於公告之日起，供民眾查詢。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2 條規定應製作工作報告，並將其電子檔上

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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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報部核定時上傳程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更正國土功能分區圖，依繪製作業辦法

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研擬繪製說明書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案件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於報部核定時，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

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1-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4-1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報部核定時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辦理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

後，並報請中央國土

計畫主管機關核定時

（報部核定時） 

1.繪製說明書（草案）pdf 檔 

2.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 檔 

3.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 

4.其他附件 pdf 檔 

除 4.其他附件

pdf 檔以外皆

為必傳 

製作報部核定時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4-1，以下逐項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繪製說明書（草案）pdf 檔*：將繪製說明書（草案）製作為 pdf 檔，

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2.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製作

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3.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 

(1)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陸章「二、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檔」規定。 

(2) 將陸域 SHP 檔、海域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

共 10 檔案壓縮為「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SHP.zip」檔（上傳

需為 zip 檔）。 

(3) 如僅陸域或海域更正，製作對應之 SHP 檔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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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附件 pdf 檔 

(1) 本項為非必要上傳項目。 

(2) 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可製作為 pdf 檔；如有多個附件，可分別

製作。 

 

步驟 1-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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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 新增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上傳案件 

1. 選擇「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新增國土功能分區

圖更正上傳案件，亦得選擇尚未結案之案件繼續上傳。 

2.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直轄市、縣（市）*：系統會依據登入帳號帶入所所屬直轄市、

縣（市）政府。 

(2) 案件全名*：填寫全名，例如「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 

(3) 更正機關*：填寫全名，例如「宜蘭縣政府」。 

(4) 更正總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總面積，單位：公頃。 

(5) 更正陸域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陸域面積，單位：公頃。 

(6) 更正海域面積*：填寫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海域面積，單位：公頃。 

(7) 備註：填寫備註事項（選填）。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作業手冊  肆、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  

4-6 

步驟 1-4 上傳「報部核定時」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報部核定時上傳」。  

3. 選擇上傳版次：此次為報部核定時上傳之第 1 版，後續版本為第 2

版。如為現行版本之更正上傳資料或檔案，請選擇現行版本進行修

改；如為後續版本，請選擇「新增版本」。 

4. 填寫上傳版本：例如「初次上傳」、「依內政部 OOO 號函重新報部

核定」等。 

5.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報部日期*：填寫報部日期。如尚未確定可先跳過，後續以「修

改」功能補填。 

(2) 報部文號*：填寫報部文號。如尚未確定可先跳過，後續以「修

改」功能補填。 

6.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繪製說明書（草案）pdf檔*：填寫書件全名：例如「宜蘭縣國土

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更正）」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2)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pdf檔*：填寫書件全名：例如「宜蘭縣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報部版）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3) 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向量 SHP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SHP.zip」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4-3。 

(4) 其他附件 pdf 檔： 

①本項非必要書件。 

②填寫書件全名：例如「附件一」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③如為多個附件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7.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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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程序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案件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收到核定函之日起三十日內公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於收到核定函之日後至辦理公告前，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

併同內政部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

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2-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4-2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更正

後之國土功能分區

圖，經中央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核定，且於

直轄市、線（市）國

土計畫主管機關收到

核定函後至辦理公告

前（核定後公告前） 

1.繪製說明書 pdf 檔 

2.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 

3.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 

4.核定函 pdf 檔  

5.公告函 pdf 檔 

6.其他附件 pdf 檔 

除 6.其他附件

pdf 檔以外項

目皆為必傳 

製作核定後公告前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4-2，以下逐項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繪製說明書 pdf 檔*：將繪製說明書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

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2. 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

符合本手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3.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 

(1)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SHP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二、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檔」規定。 

(2) 將陸域 SHP 檔、海域 SHP 檔（含 shp、shx、dbf、prj、cp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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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 檔案壓縮為「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3) 如僅陸域或海域更正，製作對應之 SHP 檔即可。 

4. 核定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5. 公告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6. 其他附件 pdf 檔 

(1) 本項為非必要上傳項目。 

(2) 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可製作為 pdf 檔；如有多個附件，可分別

製作。 

 

步驟 2-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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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3 上傳「核定後公告前」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核定後公告前上傳」。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僅有一版，如需更

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3.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核定日期*：填寫內政部核定日期。 

(2) 核定文號*：填寫內政部核定文號。 

(3) 公告日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日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4) 公告文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文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5) 生效日期*：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生效日期。生效日起國土功能

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將依據上傳之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處套疊

地籍圖，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列印系統後台，將更正範圍內地

籍註記為「經更正異動且尚未核判」，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主管機關應至前開通知書系統後台逐筆核判後，始得列印國土

功能分區通知書，故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務必

於「生效日前」核判完畢。 

4.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繪製說明書 pdf 檔*：填寫書件全名：例如「宜蘭縣國土功能分

區圖繪製說明書（更正）」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2) 國土功能分區圖 pdf 檔*：填寫書件全名：例如「宜蘭縣國土功

能分區圖（更正）」（核定版）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3) 國土功能分區圖向量 SHP 檔*：將「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zip」

檔上傳至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4-7、p.4-8。 

(4) 核定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核定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5) 公告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公告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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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附件 pdf 檔： 

①本項非必要書件。 

②填寫書件全名：例如「附件一」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③如為多個附件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5.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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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之次日起

九十日內，就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過程製作工作報告，且應妥善永久保存，

並將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傳之步驟如下說

明： 

步驟 3-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4-3 國土功能分區圖更正-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國

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次

日起 90 日內 

1.工作報告 pdf 檔  

製作公告次日起90日內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4-3，以下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工作報告 pdf 檔*：將工作報告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步驟 3-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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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3 上傳「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國土功能分區

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公告次日起90日內」。 （公告次日起90日內上傳僅有一版，

如需更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3.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工作報告 pdf 檔*：書件全名為「工作報告」，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4.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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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 

本章之適用作業及法令依據為：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等相關法定事項。 

 

考量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並非重新劃設或編定，而係回歸原

應繪製或製作方式，未違反國土計畫規定，且未影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爰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簡化其辦理程序，免辦公開展

覽、公聽會及審議等作業，惟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結果仍應報請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並予以公告、上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

資訊系統及製作工作報告。 

 

關於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之書件電子檔上傳作業程序流程圖，

如圖 5-1 所示。 

 

 

圖 5-1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上傳流程圖 

 

 

 

◼ 步驟 1(p.5-3 至 p.5-5) 

◼ 步驟 1(p.5-6 至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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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4 條規

定製作土地清冊（圖），且依第 5 條規定研擬繪製說明書後，依下列

規定上傳書件電子檔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核定後公告前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0 條規定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前，將土地清冊（圖）、繪製說明書併同核定函及公告函

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並於公告之日

起，供民眾查詢。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依繪製作業辦法第 12 條規定應製作工作報告，並將其電子檔上

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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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程序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更正使用地土地清冊（圖），依繪製作業

辦法第 4 條及第 5 條規定製作土地清冊（圖）及研擬繪製說明書，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前，應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

併同核定函及公告函之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

上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1-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5-1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核定後公告前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使

用地土地清冊（圖）

更正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

後至辦理公告前（核

定後公告前） 

1.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2.繪製說明書 pdf 檔 

3.核定函 pdf 檔  

4.公告函 pdf 檔 

5.其他附件 pdf 檔 

除 5.其他附件

pdf 檔以外項

目皆為必傳 

製作核定後公告前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5-1，以下逐項說明（「*」

為必須上傳項目）： 

1.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1)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陸章「三.、使

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規定。 

(2) 將使用地土地清冊ods檔（單個或多個 ods檔）壓縮為「使用地

土地清冊.zip」檔（上傳需為 zip 檔）。 

2. 繪製說明書 pdf 檔*：將繪製說明書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

冊第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3. 核定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4. 公告函 pdf 檔*：將書件製作為 pdf 檔。 

5. 其他附件 pdf 檔 

(1) 本項為非必要上傳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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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有其他附件需上傳，可製作為 pdf 檔；如有多個附件，可分別

製作。 

 

步驟 1-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步驟 1-3 新增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上傳案件 

1. 選擇「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新增使用地

土地清冊（圖）更正上傳案件，亦得選擇尚未結案之案件繼續上傳。 

2.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直轄市、縣（市）*：系統會依據登入帳號帶入所所屬直轄市、

縣（市）政府。 

(2) 案件全名*：填寫全名，例如「屏東縣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

正」。 

(3) 更正機關*：填寫全名，例如「屏東縣政府」。 

(4) 更正土地筆數*：填寫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筆數。 

(5) 備註：填寫備註事項（選填）。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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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 上傳「核定後公告前」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使用地土地清

冊（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核定後公告前上傳」。 （核定後公告前上傳僅有一版，如需更

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3. 依系統指示，填寫下列資訊（「*」為必填）： 

(1) 核定日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日期。 

(2) 核定文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文號。 

(3) 公告日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日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4) 公告文號*：填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文號。如尚未

確定可先跳過，公告前以「修改」功能補填。 

(5) 生效日期*：使用地土地清冊更正生效日期。生效日起系統將依

據上傳之土地清冊更新「國土功能分區資料庫」之使用地，並登

載於國土功能分區通知書，故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

機關務必填寫正確之「生效日期」。 

4. 依系統指示，上傳下列檔案（「*」為必傳）： 

(1)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將「使用地土地清冊.zip 」檔上傳至

系統，檔案格式及製作詳本手冊 p.5-3。 

(2) 繪製說明書 pdf 檔*：填寫書件全名：例如「屏東縣使用地土地

清冊（圖）繪製說明書（更正）」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3) 核定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核定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4) 公告函 pdf 檔*：書件全名為「公告函」，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5) 其他附件 pdf 檔： 

①本項非必要書件。 

②填寫書件全名：例如「附件一」及上傳對應之 pdf 檔。 

③如為多個附件則可依次填寫書件全名及上傳檔案。 

5.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作業手冊  伍、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  

5-6 

步驟2 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公告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之

次日起九十日內，就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製作過程製作工作報告，且應

妥善永久保存，並將電子檔上傳至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其上

傳之步驟如下說明： 

步驟 2-1 製作應上傳電子檔 

表 5-2 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上傳總表 

時機 應繳交(上傳)書圖 備註 

直轄市、縣（市）使

用地土地清冊（圖）

更正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 

1.工作報告 PDF 檔  

製作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應上傳之書件電子檔彙整如表 5-2，以下逐項說

明（「*」為必須上傳項目）： 

1. 工作報告 pdf 檔*：將工作報告製作為 pdf 檔，格式需符合本手冊第

貳章「一、一般書件規定」規定。 

 

  



 

 

 

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上傳作業手冊  伍、使用地土地清冊（圖）更正  

5-7 

步驟 2-2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 

1. 登入「國土規劃入口網」，網址：https://ngis.tcd.gov.tw/ 

2. 尚未有入口網帳號者，由「公務使用」-「公務帳號申請」申請帳號： 

(1) 申請身份別，選擇國土計畫圖資上傳人員。 

(2) 填寫申請帳號基本資料。 

3. 如已有入口網帳號者，請向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國土規劃科申請，

並由系統管理員變更身份別。 

4. 由「國土規劃入口網」公務使用-公務登入，並輸入帳號密碼登入入

口網後，點選「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圖示後，即進入

系統。 

 

步驟 2-3 上傳「公告次日起 90 日內」需上傳書件 

1. 進入「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資訊系統」後，選擇「使用地土地清

冊（圖）更正上傳」功能，並選擇欲上傳案件。 

2. 按下「公告次日起90日內」。 （公告次日起90日內上傳僅有一版，

如需更正上傳資料或檔案，直接進行修改即可。） 

3. 依系統指示，上傳檔案（「*」為必傳）： 

(1) 工作報告 pdf 檔*：書件全名為「工作報告」，請上傳對應之 pdf

檔。 

4. 按下「儲存」完成此階段上傳程序。 

https://ngis.tc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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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代碼表及欄位格式規定 

一.、 代碼表 

附表 1 國土計畫案件類型代碼表 

國土計畫案件類型代碼 國土計畫類型 

1 擬定 

2 變更 

3 通盤檢討 

 

附表 2 國土功能分區圖案件類型代碼表 

分區圖案件類型代碼 分區圖類型 

1 第一次繪製 

2 檢討變更 

3 通盤檢討 

 

附表 3 使用許可案件類型代碼表 

使用許可案件類型代碼 使用許可案件類型 

1 申請案 

2 變更案 

3 變更內容對照表 

 

附表 4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類型代碼表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類型代碼 應經申請同意案件類型 

1 申請案 

2 變更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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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直轄市、縣（市）代碼表 

縣市 代碼 縣市 代碼 縣市 代碼 縣市 代碼 

臺北市 A 宜蘭縣 G 彰化縣 N 臺東縣 V 

臺中市 B 桃園市 H 新竹市 O 金門縣 W 

基隆市 C 嘉義市 I 雲林縣 P 澎湖縣 X 

臺南市 D 新竹縣 J 嘉義縣 Q 連江縣 Z 

高雄市 E 苗栗縣 K 屏東縣 T   

新北市 F 南投縣 M 花蓮縣 U   

 

附表 6 國土功能分區代碼表 

國土功能分區 代碼 國土功能分區 代碼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C10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A10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C20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A20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C30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A30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C40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A40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M11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 A4T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M12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A50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M13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U10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M20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U21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M30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U2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U23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U30 

 

附表 7 使用地類別代碼表 

使用地類別 代碼 使用地類別 代碼 

使用許可用地 A0 公共設施用地 B0 

應經申請同意用地 C0 國土保育用地 D0 

其他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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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檔 

1. 檔案規定 

(1) 圖形型式：面圖形（Polygon）。 

(2) 字元編碼：UTF-8。 

(3) SHP 組成：shp、shx、dbf、prj、cpg 共 5 檔案。 

(4) 所有圖資分陸域、海域，分別製作 SHP 檔案，共 10 檔案。 

(5) 陸域 SHP 坐標系統：臺灣本島使用 TWD97/121(EPSG:3826)；

澎湖、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使用 TWD97/119(EPSG:3825) 

(6) 海域 SHP 坐標系統：一律使用 WGS84 經緯度(EPSG:4326) 

(7) 毗鄰共線且所有欄位值完全相同之圖徵需進行合併，非屬上述情

形不可合併。 

2.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為「○○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_○域」。範例如下： 

(1)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陸域.shp 

(2)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陸域.shx 

(3)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陸域.dbf 

(4)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陸域.prj 

(5)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陸域.cpg 

(6)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海域.shp 

(7)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海域.shx 

(8)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海域.dbf 

(9)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海域.prj 

(10) 宜蘭縣國土功能分區圖_海域.cpg 

3. 屬性欄位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向量檔各屬性欄位說明、欄位型別、欄位

內容規定如下所示。 

(1) 必填、條件填寫、選填欄位：需依附表 8「填寫」規定及說明，

必填欄位不可空白；條件填寫欄位滿足條件時必須填寫不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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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填可空白。 

(2) 另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機關得視其需求建置其他屬性欄位。 

附表 8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向量檔屬性表 

國土功能分區圖 SHP 向量檔屬性表 

SHP 欄位 欄位說明 欄位型別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county 
直轄市、縣（市）

代碼 
text(1) 必填 縣市代碼詳附表 5，例如：N 

zonid 國土功能分區代碼 text(3) 必填 

1.國土功能分區代碼詳附表 6，例如：A10。 

2.此欄位為必填： 

(1)無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原國土功能分區代碼。 

(2)有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代碼。 

zoning 國土功能分區 text(25) 必填 

1.例如：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2.此欄位為必填： 

(1)無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原國土功能分區。 

(2)有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 

pre_zonid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

國土功能分區代碼 
text(3) 

條件

填寫 

1.例如：C20。 

2.此欄位填寫規則： 

(1)無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無需

填寫。 

(2)有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代碼。 

pre_zoning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

國土功能分區 
text(25) 

條件

填寫 

1.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2.此欄位填寫規則： 

(1)無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無需

填寫。 

(2)有繪製或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 

regulation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text(255) 

條件

填寫 

如本功能分區訂有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則需於

此欄填寫規則 

note 備註 text(255) 選填 備註說明 

註：變更分區之圖形，不可與毗鄰相同分區之圖形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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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 

1. 檔案規定 

(1) 原則以全縣市製作一個檔案，以鄉（鎮、市、區）為頁籤（順序

不拘）區分各行政區土地。 

(2) 如檔案太大，可分拆為 2-3 個檔案，惟不可將單一鄉（鎮、市、

區）分拆至不同檔案中。 

2.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為「○○縣（市）使用地土地清冊_○」。範例如下： 

(1) 新北市使用地土地清冊_1.ods 

(2) 新北市使用地土地清冊_2.ods 

3. 屬性欄位 

(1) 使用地土地清冊於 ods 標題僅可佔用第一列，且標題順序及文字

應依附表 9 排序，不可任意更動。 

(2) 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及許可內容、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兩

欄位為非公開閱覽及公告應展示內容，僅紀錄於國土功能分區資

料庫供內部人員檢視。 

 

附表 9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表 

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表 

標題欄位 欄位說明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範例 

county 
直轄市、縣

（市）代碼 
必填 縣市代碼詳附表 5 N 

town 
鄉（鎮、市、

區）名稱 
必填 鄉（鎮、市、區）名稱 芳苑鄉 

unit 地政事務所代碼 必填 地政系統之地政事務所代碼（2 碼） NG 

sec 
地段代碼（或編

號） 
必填 

1.地政系統之土地段名代碼（4 碼） 1028 

2.尚未辦理測量登記土地得暫予繪製地段圖形並

編號 
暫 01 

section 地段名稱 必填 地政系統之土地段名 
龍目井段水

裡社小段 

landno 地號（或編號） 必填 1.地政系統之土地地號。母號與子號間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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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表 

標題欄位 欄位說明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範例 

2.尚未辦理測量登記土地得暫予繪製宗地圖形並

編號 
暫 10 

area 
面積（平方公

尺） 
必填 地政系統之登記面積（至小數 2 位） 270.36 

pre_zonid 

繪製或檢討變更

前國土功能分區

代碼 

條件

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代碼，代碼詳

附表 6。此欄位填寫規則： 

 

 

1.無調整國土功能分區者，空白  

2.有檢討變更者，填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代

碼 
A10 

3.第一次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本欄位填

寫原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代碼，即地政系

統之土地使用分區代碼（如為空白則不需填

寫） 

AB 

pre_zoning 
繪製或檢討變更

前國土功能分區 

條件

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此欄位填寫

規則： 

 

 

1.無檢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者，空白  

2.有檢討變更者，填檢討變更前國土功能分區 
農業發展地

區第一類 

3.第一次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本欄位填

寫原區域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即地政系統之

土地使用分區（如為空白則不需填寫） 

一般農業區 

pre_claid 

繪製或檢討變更

前使用地編定類

別代碼 

條件

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使用地編定類別代碼，代碼

詳附表 7。此欄位填寫規則： 
 

1.無繪製或檢討變更使用地類別者，空白  

2.有繪製或檢討變更者，填檢討變更前使用地類

別代碼 
D0 

3.第一次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本欄位填

寫原區域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代碼，即地政系統

之使用地類別代碼（如為空白則不需填寫） 

EE 

pre_class 

繪製或檢討變更

前使用地編定類

別 

條件

填寫 

繪製或檢討變更前使用地編定類別，此欄位填

寫規則： 
 

1.無檢討變更使用地類別者，空白  

2.有檢討變更者，填檢討變更前使用地類別 
國土保育用

地 

3.第一次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本欄位填

寫原區域計畫之使用地類別，即地政系統之使

用地類別（如為空白則不需填寫） 

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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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表 

標題欄位 欄位說明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範例 

zonid 

繪製或檢討變更

後國土功能分區

代碼 

必填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代碼，代碼詳

附表 6 
A20 

zoning 
繪製或檢討變更

後國土功能分區 
必填 填寫繪製或檢討變更後國土功能分區 

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 

claid 

繪製或檢討變更

後使用地編定類

別代碼 

必填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使用地編定類別代碼，代碼

詳附表 7 
B0 

class 

繪製或檢討變更

後使用地編定類

別 

必填 繪製或檢討變更後使用地編定類別 
公共設施用

地 

note 備註 
條件

填寫 

備註文字，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需求評

估填寫。若無，以空白處理。 
 

pre-

regulation 

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使用地及

許可內容 

條件

填寫 

1.註記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類別，如

「屬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用地」。 

2.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辦俊使用地變更編定之興辦

事業計畫，如「依○○縣政府○年○月○日○

○○字第○○○○○○號函辦理變更編定，限

依其○○○○○○計畫作為○○使用」。 

3.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畫範圍者，註記「依

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年○月○日

○○○字第○○○○○○號函許可『○○○○

○○計畫』，計畫內容請至『使用許可審議作

業及書件查詢系統』查詢。」 

4.屬依國土計畫法辦理之使用許可案件及應經申

請同意案件：刪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

用地及許可內容」欄位文字，以「空白」處

理。（尚研議中） 

5.另有關屬原依區域計畫法許可計畫之案名，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署提供已許可案件

名稱清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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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土地清冊 ODS 檔欄位表 

標題欄位 欄位說明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範例 

regulation 
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 

條件

填寫 

1.屬原住民族聚落之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之土

地，（下略…） 

2.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土地，（下

略…） 

3.屬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2 之零星夾雜

土地，（下略…） 

4.屬計畫管制者（下略…） 

5.屬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者，（下略…） 

詳「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手

冊」第四章五、製作土地清冊 

 

 

四.、 地籍圖 SHP 檔 

1. 檔案規定 

(1) 圖形型式：面圖形（Polygon）。 

(2) 字元編碼：UTF-8。 

(3) SHP 組成：shp、shx、dbf、prj、cpg 共 5 檔案。 

(4) SHP 坐標系統：臺灣本島使用 TWD97/121(EPSG:3826)；澎湖、

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使用 TWD97/119(EPSG:3825) 

2.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為「○○縣（市）地籍圖」。範例如下： 

(1) 宜蘭縣地籍圖.shp 

(2) 宜蘭縣地籍圖.shx 

(3) 宜蘭縣地籍圖.dbf 

(4) 宜蘭縣地籍圖.prj 

(5) 宜蘭縣地籍圖.cpg 

3. 屬性欄位 

地籍圖 SHP 向量檔各屬性欄位說明、欄位型別、欄位內容規定

如附表 10 所示。 

附表 10 地籍圖 SHP 向量檔屬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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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圖 SHP 向量檔屬性表 

SHP 欄位 欄位說明 欄位型別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county 
直轄市、縣（市）

代碼 
text(1) 必填 縣市代碼詳附表 5 

town 鄉鎮市區 text(10) 必填 鄉（鎮、市、區）名稱 

unit 地政事務所代碼 text(2) 必填 地政系統地政事務所代碼(2 碼) 

sec 地段代碼或編號 text(10) 必填 地政系統地段代碼（4 碼）或暫訂編號 

landno 地號或編號 text(10) 必填 
地政系統之土地地號，母號與子號間加「-」

或暫訂編號 

area 面積（平方公尺） double 必填 地政系統之登記面積 

 

 

五.、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 

1. 檔案規定 

(1) 原則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單位製作一個檔案，單一頁籤。 

2.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為「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3. 屬性欄位 

(1)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於 ods 標題僅可佔用第一列，

且標題順序及文字應依附表 11 排序，不可任意更動。 

附表 11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欄位表 

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 ODS 檔欄位表 

標題欄位 欄位說明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範例 

id 編號 必填 自由編號 1 

name 人民或團體名稱 必填 人民或團體名稱  

location 陳述地段地號 選填 鄉鎮市區、地段、地號 北投區洲美段二小段 267-3 號 

opinion 陳述理由事項 必填 4000 字以內  

response 參採情形及理由 必填 4000 字以內  

county_re

solution 

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審議會決議 
選填 1000 字以內  

central_re

solution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

會決議 
選填 1000 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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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 SHP 檔 

1. 檔案規定 

(1) 圖形型式：線圖形（Polyline）。 

(2) 字元編碼：UTF-8。 

(3) SHP 組成：shp、shx、dbf、prj、cpg 共 5 檔案。 

(4) SHP 坐標系統：臺灣本島使用 TWD97/121(EPSG:3826)；澎湖、

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使用 TWD97/119(EPSG:3825) 

2. 檔案名稱 

檔案名稱為「○○縣（市）界線圖」。範例如下： 

(1) 宜蘭縣界線圖.shp 

(2) 宜蘭縣界線圖.shx 

(3) 宜蘭縣界線圖.dbf 

(4) 宜蘭縣界線圖.prj 

(5) 宜蘭縣界線圖.cpg 

3. 屬性欄位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 SHP 向量檔各屬性欄位說明、欄位型別、

欄位內容規定如附表 12 所示。 

附表 12 國土功能分區圖界線 SHP 向量檔屬性表 

國土功能分區界線決定圖 SHP 向量檔屬性表 

SHP 欄位 欄位說明 欄位型別 填寫 欄位內容規定 

id 編號 integer 必填 編號 

county 縣市代碼 text(1) 必填 縣市代碼詳附表 5，例如：N 

zoning 國土功能分區 text(50) 必填 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index 劃設指標或原則 text(255) 必填 例如：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option 界線決定方式 text(255) 必填 例如：依地籍劃設 

note 備註 text(255) 選填 備註說明 

 


